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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亚湾开发区关于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
若干措施配套细则之一——住宅用地

规划建设实施细则

为落实国家建设好房子的政策精神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改

善性需求，支持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，根据《惠州市区 2024-2025

年度新出让住宅用地规划管理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(惠市自然资函

〔2024〕1008 号）(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、关于扩大《惠州市

区 2024-2025 年度新出让住宅用地规划管理的若干措施》适用范围

的通知（惠市自然资函[2024]3285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大亚湾开发区

实际，提出以下实施细则：

一、大亚湾开发区范围内新出让住宅用地或存量住宅用地，同

时满足下列 2 个条件，根据控规要求，宗地可按《若干措施》及实

施细则开发建设或变更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：

（一）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且

建设单位承诺规划许可后 2 个月内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

商品房住宅项目；

（二）改变土地使用条件（改变规划条件、调整土地使用年限等）

完善用地手续业务，签订合同补充条款，补交相应土地出让价款。

二、高品质住宅相关管控要求：

（一）住宅首层（不包括裙房）设置层高不低于 4.2 米、不高于

7.2 米的架空公共休闲活动空间；

（二）户属空中花园中不小于两个自然层高的部分不计入容积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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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面积且不计入产权面积。户属空中花园水平投影总面积不得超

过住宅套内水平投影面积的 35%。户属空中花园开间尺寸短边应不

小于 3.0 米，应满足开敞率不低于 40%，且至少应有相连两条外侧

边无实体围护结构，其临空处应设置栏杆、栏板等安全防护构件。

户属空中花园绿化面积不小于其水平投影的 30%，绿化覆土深度不

低于 0.5 米；

（三）支持住宅建筑设置层高不小于两个自然层高、可供业主

共享的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，该平台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，

且不纳入公摊面积，确权登记为全体业主共有。设置公共休闲绿化

平台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得大于所在自然层计容建筑面积的 30%，公

共休闲绿化平台绿化面积不小于其水平投影的 30%，绿化覆土深度

不低于 0.5 米。平台至少一个边长临空，平台不封闭、不分隔。临

空面无实体围护结构，应设置栏杆、栏板等安全防护构件；

（四）地块内高品质住宅建筑之间的间距及建筑面宽按照户属

空中花园和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外挑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

行计算；高品质住宅建筑与地块外建筑及与地块内非高品质住宅建

筑的间距按照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和户属空中花园的最外边缘

计算。消防和安全距离按相关规范要求执行；

（五）建筑之间的日照间距应符合现行日照技术规定，并按照

以下原则进行计算：

1.当高品质住宅作为遮挡物时，日照计算的遮挡面应为公共休

闲绿化平台和户属空中花园的最外边缘；

2.当高品质住宅作为被遮挡物或自遮挡时，日照计算的被遮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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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应为建筑物主体外边缘。

（六）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和户属空中花园计算建筑退距

时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1.建筑主朝向退让用地红线按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和户属空中花

园最外边缘计算，次要朝向退用地红线按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和户属

空中花园外挑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行计算；

2.退让公园、绿地、广场及红线宽度大于等于 30 米市政道路按

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和户属空中花园外挑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行

计算，退红线宽度 30 米以下市政道路按公共休闲绿化平台和户属空

中花园最外边缘计算。

三、项目在申报建筑设计方案时应同步提交户属空中花园及公

共休闲绿化平台的景观绿化专项设计方案，方案应充分考虑绿化种

植方式防坠落、防台风等防护措施，应满足荷载要求，以及视线隐

私设计。户属空中花园及公共休闲绿化平台的景观绿化应与建筑主

体同步设计、同步验收，纳入建筑工程规划核实测量技术报告。

户属空中花园及公共休闲绿化平台交付使用前由开发企业维

护，交付使用后共有部分由物业管理企业维护，专有部分由业主维

护。街道办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监管工作。

四、分期开发建设项目的存量用地，项目已办理预售需按高品

质住宅调整方案的，应按法定程序征求业主意见。

五、本细则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
